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生产、销售摩托车数据如下：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４０

，

１６６ ３９４

，

１９９ ４３

，

５３１ ４２９

，

７５５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Ｏ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 兰州黄河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９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１８０

万元左右

９７７７

万元

－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

元

０．５２６

元

－９８％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报告期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黄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和兰州黄河高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票投资亏

损

１４８７

万元，以及啤酒主营业务业绩下滑，导致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９

月业绩同向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

据为准。本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２２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８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

大五道口

１

号楼

１８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提前

１０

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陆永华先生召集和主持，全体董事均出席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成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降低公司经营成本、提高公司营运效率，同意公司对“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进行变更。使用“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资金投入到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安电子”），负责专门承建、营运“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即：将“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的

实施主体变更为永安电子，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安徽省安庆市文苑路

２２２

号”。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同意公司将用于“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的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到

全资子公司永安电子，用于实施该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１５

，

３３３．１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止，该

部分募投资金已使用

９１

，

７８１

元，收到利息

５４

，

３３６．２３

元，余额为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故本次向永安电子增加投

资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其中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增加为注册资本，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增加为资本公积，永安电子将建立新

的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增加注册资本后，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１８

，

３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

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９

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

“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的建设地点在启东经济开发区现有厂区银河路

以北的基础上，增加建设地点。新增建设地点为启东经济开发区现有厂区、银河路以南，毗邻现有厂区建筑，

方便公司统一管理。该项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１０

号）。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在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２２

� � �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９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

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

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智能电能

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

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３３

号文核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文批

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１８

元，募集资金总

额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９１

，

６９９

，

１３３．００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２１１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

证确认。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建设以下项目：智能

电能表建设项目、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和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二、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原建设概况

本次拟变更实施主体的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本项目是由公司在江

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内投资

１５

，

３３３．１０

万元人民币新建智能电能表零部件生产项目， 项目建成投产后形成

年新增磁保持继电器

８１０

万只、电流互感器

９４５

万只、分流器

６７５

万只、表壳及结构件

７６５

万套生产能力，以上

产品均为公司智能电能表配套生产。本项目实施主体是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江苏省启

东经济开发区，位于现有厂区的北面，新厂区与现有厂区以银河路相隔。

三、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情况说明

为降低公司经营成本、提高公司营运效率，公司拟对“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进

行变更。拟使用“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资金投入到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安电子”），负责专门承建、营运“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即：将“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的

实施主体变更为永安电子，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安徽省安庆市文苑路

２２２

号”。此次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变

更的具体原因如下：

（一）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永安电子已取得“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的批文，新址基础设施、厂房建设正在进行中，而位于江

苏启东的旧址尚未完成规划、设计等工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满足市场需要，同时能够尽快给投资者以回报。

（二）为了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的生产成本

永安电子在安徽省安庆市经济开发区内拥有土地面积约为

１２５

亩， 面积大于公司在江苏省启东经济开

发区的厂区，能为募投项目提供充裕的生产建设用地，更好地安排生产线布局，减少干扰，提高生产品质；同

时还能提供更多的物流仓储空间，加强对物料的集约化管理，降低营运成本。

安徽省安庆市位于宁汉长江水道，交通运输方便，物流成本低，且当地工业用电资源丰富，拉闸限电的

情况远少于江苏；同时，安庆市地处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既能降低人力成本，确保项目投产后产

品毛利率的增加，又能稳定员工队伍，确保项目投产后产品质量的稳定和产量的提升，从而给投资者更高的

回报。

综上，“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经公司管理层审慎分析、反复调研、充分论证，优

于原建设方案，将更快的促进上述项目的实施和投产，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项目除变更实施主体和地点外，公司募投项目的原投资用途、建设内容不发生变更。

四、“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变更后的实施主体及地点情况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拟变更的实施主体及地点情况如下：

１

、公司名称：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

、拟设地点：安庆市文苑路

２２２

号

３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法定代表人：陆永华

６

、业务范围：精密在线测量仪器、计量仪器仪表、电子专用设备、测试仪器、工模具、新型仪表元器件及

材料研发、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五、永安电子增资情况说明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本次拟将用于“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的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到全

资子公司永安电子，用于实施该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１５

，

３３３．１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止，该部

分募投资金已使用

９１

，

７８１

元，收到利息

５４

，

３３６．２３

元，余额为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故本次向永安电子增加投资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其中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增加为注册资本，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增加为资本公积。

增加注册资本后，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１８

，

３００

万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永安电子将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管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募集资金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该专户仅用于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并受公司及公司保荐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监管。

六、项目审批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

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

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施。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变

更，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新实施主体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合资子公司，已取得建设本项目的批文，新实施地点基

础设施、厂房建设正在进行中，且新址具有生产建设用地及物流存储空间面积大、人力成本及物流成本低等

优势。本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项目实施后的生产成本。本次变更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变更。

八、保荐机构意见

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经过核查后认为：“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新实施主体永安电子已取得建

设本项目的批文，新实施地点较原实施地点更有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且具有生产建设用地及物流存储

空间面积大、人力成本及物流成本低等优势。本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计划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计划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产生实

质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变更在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所履行的法律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林洋电子承诺将按照有关规

定，尽快完成对相关子公司的增资事宜，增资后相关子公司将建立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同意林洋电子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与实施地点的计划。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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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０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３３

号文核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文批

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１８

元，募集资金总

额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９１

，

６９９

，

１３３．００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２１１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

证确认。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建设以下项目：智能

电能表建设项目、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和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二、本次拟变更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原建设概况

本次拟变更实施地点的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

设项目”，其中“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预算为

４４

，

１１９．５０

万元，该项目用于公司增加

５５０

万台

／

年的智能电能表生产能力。“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预算为

１４

，

１３５．５０

万元，该项目拟购置生产及检测设备、扩建生产办公场地、建设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生产线及相应

的测试实验室等。项目建成投产后的年生产能力为：

２０

，

０００

套专变采集终端、

２０

，

０００

套公变监测终端和

１１２

，

０００

套集中抄表终端。以上两个项目实施主体是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江苏省启东经济开

发区，位于现有厂区的北面，与现有厂区以银河路相隔，东侧为开发区林洋路，南侧为银河路，西侧为林洋新

能源宿舍区。

三、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说明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将募投项目

“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的建设地点在启东经济开发区现有厂区银河路

以北的基础上，增加建设地点。新增建设地点为启东经济开发区现有厂区、银河路以南，毗邻现有厂区建筑，

方便公司统一管理。该项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

四、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和影响

（一）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新增实施地点已完成勘探、规划、基础设施的工作，而旧址尚未完成规划、设计等工作，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新增实施地点更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尽快回报投资者。

（二）为了便于统一集中管理

原拟建厂区与现有厂区以银河路相隔，而新增实施地点是公司现有厂区内的空余地块，非常有利于公

司统一集中管理，减少物流成本，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涉及关联交易，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项目审批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本次变更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本次变更方案。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施。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变更，未实质性地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是公司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募投项

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统一集中管理，减少物流成本，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

七、保荐机构意见

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经过核查后认为：林洋电子在原实施地点的基础上，拟利用现有厂区空余地块

建设“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该新增实施地点已完成勘探、规划、基础

设施的工作，有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新增实施地点位于现有厂区内，有

利于公司统一集中管理，减少物流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事项，在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所履行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

表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同意林洋电子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计划。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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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出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

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上海市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

１

号楼

１８

楼公司会议室举

行。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

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桂琴女士主持，全体与会监事经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进行变更，使用“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资

金投入到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电子”），负责专门承建、营运“智能电能表

零部件配套项目”，即：将“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永安电子，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

“安徽省安庆市文苑路

２２２

号”。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将用于“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的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到全资

子公司永安电子，用于实施该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１５

，

３３３．１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止，该部分

募投资金已使用

９１

，

７８１

元，收到利息

５４

，

３３６．２３

元，余额为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故本次向永安电子增加投资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其中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增加为注册资本，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增加为资本公积，永安电子将开设新的

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增加注册资本后，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１８

，

３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并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

“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的建设地点在启东经济开发区现有厂区银河路

以北的基础上，增加建设地点。新增建设地点为启东经济开发区现有厂区、银河路以南，毗邻现有厂区建筑，

方便公司统一管理。该项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一、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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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一）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启东市林洋路

６６６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一）

１３

：

３０

。

３

、会议地点：江苏省启东市林洋路

６６６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

人代表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１

审议《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

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否

２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否

三、会议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２

、股东办理参加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

１

）个人股东登记时需持个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

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登记时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

卡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人股东

单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４

、登记地点：江苏省启东市林洋路

６６６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５

、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江苏省启东市林洋路

６６６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虞海娟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３３５６５２５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３－８３３５６５２５

四、其他事项

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除非另有说明，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只限于代为行使表决权；

２

、股权登记日的在册公司股东，如未办理股东登记，也可按照本通知第三条第

２

点规定的相关证件前往

会议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３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个人出席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照本授权委托书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林洋电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对林洋电子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及地点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于林洋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３３

号文核准，林洋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５８

，

３００

，

８６７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９１

，

６９９

，

１３３

元，与预计募集

资金

８０５

，

７７８

，

０００

元相比，超募资金

４８５

，

９２１

，

１３３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对本次发

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２１１

号《验资报告》。林洋电子已将全部募集

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林洋电子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基本情况

林洋电子本次拟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本项

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５

，

３３３．１０

万元，原实施主体为林洋电子，原实施地点为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

公司现有厂区的北面。项目前期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９１

，

７８１

元，收到利息

５４

，

３３６．２３

元，募集资金余额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公司拟将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电子”），实

施地点变更为“安徽省安庆市文苑路

２２２

号”。具体操作方式为：林洋电子将原用于“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

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

１５３

，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以增资方式投入到全资子公司永安电子，其中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增加为

注册资本，

２９３

，

５５５．２３

元增加为资本公积。增资后由永安电子负责承建营运“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

三、林洋电子拟变更“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的基本情况

林洋电子本次拟变更实施地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

端建设项目”。以上两个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４

，

１１９．５０

万元和

１４

，

１３５．５０

万元，实施主体是林洋电

子，原实施地点为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公司现有厂区的北面。公司拟在原实施地点的基础上，增加新实施

地点。新增实施地点为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公司现有厂区内空余地块。

四、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述变更事宜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经核查后认为：

１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新实施主体永安电子已取得建设本项目的批文，新实施地点较原实施

地点更有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且具有生产建设用地及物流存储空间面积大、人力成本及物流成本低等优

势。本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计划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

度、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林洋电子在原实施地点的基础上，新增现有厂区空余地块用于建设“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

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该新增实施地点已完成勘探、规划、基础设施的工作，有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新增实施地点位于现有厂区内，有利于公司统一集中管理，减少物流成

本，提高工作效率。

３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４

、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计划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产生

实质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５

、林洋电子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事项，在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所

履行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６

、林洋电子承诺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对相关子公司的增资事宜，增资后相关子公司将建立新的

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同意林洋电子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与实施地点的计划。

保荐代表人：杜 涛

＿＿＿＿＿＿＿＿＿＿＿＿＿＿

徐荔军

＿＿＿＿＿＿＿＿＿＿＿＿＿＿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作为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

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发

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对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意见

经核实，我们认为：公司对“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内容的变更，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新实施主体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已取得建设本项目的

批文，新实施地点基础设施、厂房建设正在进行中，且新址具有生产建设用地及物流存储空间面积大、人力

成本及物流成本低等优势。本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项目实施后的生产成本。本次变更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变更。

二、对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意见

经核实，我们认为：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变更，未

实质性地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本次变更是公司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统

一集中管理，减少物流成本，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

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

＿＿＿＿＿＿＿＿＿＿＿＿＿＿＿＿ ＿＿＿＿＿＿＿＿＿＿＿＿＿＿＿ ＿＿＿＿＿＿＿＿＿＿＿＿＿＿

顾寅章 先生 傅羽韬 先生 沈蓉 女士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四

D10

股票代码：

002035

股票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9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2011

年

10

月

12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0

月

10

日

(

星期一

)

3

、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大信皇冠假日酒店（中山小榄镇升平中路

18

号）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黄文枝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

8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8,681,231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0.76%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山市百得厨卫有限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31,3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中山九

洲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

、审议通过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重庆一能燃具有限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681,2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山华帝取暖电器有限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31,3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中山九

洲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

、审议通过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681,2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同意李伟雄先生

增补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李伟雄先生具备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本次增补监事不会导致公司最近

2

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也不会导致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本次增补监事没有超过公

司章程规定的人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曹蓉、罗增进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上（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以书面

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

10:30

在中山大信皇冠假日酒店（中山小榄镇升平中路

18

号）召

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

名，实际出席监事

5

名。参加会议的监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推选李伟雄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李伟雄先生符合所任岗位职责的要求，具备组织公司

监事会运作的能力，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情况。

监事主席个人简历资料详见附件

1

。

二、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监事签署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13

日

附件

1

：

监事会主席简历

李伟雄先生：中国国籍，男，广东江门人，

1973

年

1

月出生，中专学历。历任广东江门金羚电器有限公司河

北分公司销售经理，顺德美的家庭电器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销售经理，广东科龙小家电有限公司大区销售经

理，中山华帝取暖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山华帝取暖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伟雄先生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44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0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1

年

10

月

11

日，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珠海杰赛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珠海子公司

"

或

"

受让人

"

）与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

"

出让人

"

）签署了土地出让合同，详情

如下：

一、交易概述：

1

、 交易事项：珠海子公司有偿受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人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将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前交付土地；

2

、 交易金额：人民币

2107.0343

万元。

3

、 资金来源：珠海子公司从杰赛科技使用超募资金对其增资的

2200

万元资金中支付；

4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

、 审批程序完备：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珠海杰

赛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同意增资计划。本次宗地出让业经珠海市人民

政府批准。交易所需的其他必要程序履行完毕。

《杰赛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杰赛科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1

、 出让人：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2

、 受让人：珠海杰赛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坐落于珠海市富山工业园区内，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

万元，经营范

围：通信系统与设备、电子元器件、印制线路板的研发、销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 合同名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

、 合同编号：珠国土工字（斗门）

[2011]

第

11

号；

3

、 合同金额：人民币

2107.0343

万元；

4

、 宗地面积：

83612.474

平方米；

5

、 宗地编号：珠国土斗工

2011-11

号；

6

、 坐落位置：珠海市富山工业园富山片区高栏港高速东侧；

7

、 宗地用途：工业用地；

8

、 建筑容积率：不低于

1.0

；

9

、 建筑总面积：

≥83612.474

平方米；

10

、建筑密度：不高于

40%

；

11

、绿地率：不高于

20%

，不低于

20%

；

12

、准入产业类别：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受让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2

、 出让人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前交付土地；

3

、 本合同项下宗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受让人同意投资强度不低于每平方米人民币

2575

元；

4

、 合同签订之日起

3

个月内，受让人未能取得项目立项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手续的，本合同予

以解除，受让人所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息返还。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交易完成后，珠海子公司将在所购地块上进行分期建设，一期厂房建成后将用于扩大通信类印制电路

板（

PCB

）业务产能，充分满足公司

PCB

相关业务的规模化发展和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基地、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为

PCB

及其他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提

供保障，为公司顺利完成产业布局及提升未来经营业绩创造有利条件。

六、备查文件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珠国土工字（斗门）

[2011]

第

11

号）；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3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签署的相关协议，广发证

券将代理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90011

）的代销业务。

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投资者可在广发证券指定网点办理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

www.ftfund.com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75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www.gf.com.cn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2011-5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

监许可【

2011

】

1371

号

"

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3,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18.00

元。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

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90038

号）确认。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1

】

288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2011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向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工商变更材料并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取得了浙江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9,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2,000

万元人民币，公

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

号为：

330681000012331

。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503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

2011-042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接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南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下称

:

南江集团

)

通知

,

南江

集团将其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7,000,000

股和其质

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0,328

，

000

股于近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证券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目前

,

南江集团累计持有公司

196

，

765

，

760

股股权被质押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7.27%

。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0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接到控股股东南京金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智投资

"

）通知：金智投

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

万股股权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

） 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10

月

10

日。

截止本公告日，金智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9

，

725.9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8%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6,1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0%

。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 � �证券代码：

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

2011-033

证券代码：

2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B

公告编号：

2011-033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接到本公司股东北京经济技术

投资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

"

开发总公司

"

）通知。因融资需要，开发总公司已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350,000,000

股质押给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为

15

个月，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

,

开发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847,650,000

股股票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票流通股为

840,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65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27%

；其中已质押

35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2.59%

。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1-025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北

京世纪地和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世纪地和

")

通知，世纪地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中的

260

万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88%

）质押给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为其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授信合同》项下义务提供担保，质押期限为一年，并已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质权存续期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止。

截至

2011

年

10

月

12

日，世纪地和持有本公司

14,822

万股股份，均为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0.15%

；世纪地和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2,490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8.41%

。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64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5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的董

事

9

人

,

实到表决董事

9

人

,

会议发出表决单

9

份，收回有效表决单

9

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

号）的

相关规定，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

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编

制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将每周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